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业务受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所律师业务受理程序，避免和降低办案风险，保证办案质量，根据本所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前，应当与客户进行充分商洽，初步掌握涉案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及委托人的要求、代理条件等情况。

第三条 律师介绍本所及自身相关情况时，应当如实告知，不得进行不实和夸大宣传。

第四条 与客户进行案件商洽时，律师应当对案件作出简单分析，有必要时可出具书面法律意见。但分析必须客观、合法，不得作出虚假和误导性判断，不得作出不实承诺。

第五条 接洽成功确定委托事项时，律师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拟订《委托代理合同》，一般情况下使用本所格式合同文本，客户另有要求的除外；

2、按照受理案件的性质，填写《案件登记表》，进行备案；

3、聘用律师必须撰写案件代理方案，报督导律师审核。代理方案应当包括当事人基本情况、案情、涉案证据、代理思路及委托人要求、委托条件等。

第六条 律师完成上述工作后，《委托代理合同》及代理方案如无不当之处，由本所受理。

第七条 凡属下列情况的，本所将不予受理案件：

1、《委托代理合同》和代理方案存在不当或错误，承办律师不按要求予以修改的；

2、同一案件的另一方当事人已与本所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3、同一案件的另一方当事人为本所常年法律顾问单位或重要客户；

4、本所律师在商洽案件时有虚假宣传和不实承诺；

5、当事人给予的委托条件不能保证案件的正常办理；

6、当事人要求违法或本所确实不能满足其要求的；

7、有其他情形，经执行合伙人会议决定不予受理的。

第八条 除当事人指定承办律师以外，主任有权根据案件情况及本所业务结构指派律师或者律师团提供法律服务。

第九条 本所决定受理的案件，填表登记后，分类编号，方可加盖公章。

第十条 承办律师将《委托代理合同》交由当事人签署，并告知当事人依约交付费用。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执行合伙人会议通过生效。

